
  郓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3年深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方案

  

  郓公交〔2023〕7号

  

  为深入贯彻县委、县政府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创建工作责任，按照局

党委有关部署要求，现对照创城实地测评验收标准，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以

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利民为宗旨，以《郓城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实地考察指导手册》为指

导，聚焦忠实履行新时代公安交通管理工作职责，突出行业管理任务和特点，全面落实县委、县

政府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二、组织领导

  为全面加强创建推进工作的组织领导，大队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简称“创城工作领导小

组”）：

  组  长： 王根良   党委委员、大队长

  副组长：赵向阳   副大队长

               杨念涛    副大队长

               赵尊涛    队委会成员

               戴法展    队委会成员、车管所长

  各科室、中队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创城办”）。赵向阳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从宣传科和政工科各抽调 2人成立工作专班，组成材料组和宣传组，具体负责创

城工作的综合协调和问题交办反馈等工作；抽调重点办 2人成立实地督导组，具体负责创城工作

督促检查工作。各中队要分别明确 1名民警作为创城工作联系人，负责对接、协调所有创城工作。

  三、责任分工

  （一）创城办



  1、材料组和宣传组

  主要任务：对接县创城办材料组，统计、汇总各中队工作开展情况，撰写每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动态，起草创城工作有关文字材料；对接县创城办宣传组，收集各中队一线创建信息，

对创建工作动态进行宣传报道，公开曝光典型交通违法行为，加大社会宣传面；对接县创城办实

地组，接收、反馈县创城办交办单。

  责任领导：赵尊涛     责任人：李秀春 、苏冬梅

  牵头单位：宣传科

  2、实地督导组

  主要任务：每天对城区路面交通秩序存在的问题及民警、辅警履职情况进行督导，建立工作

台账，按照销号管理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改。

  责任领导：赵向阳      责任单位：重点办

  （二）主要道路和测评问题点位（附：测评问题清单）

  在早晚高峰期，提前对行人闯红灯、不走斑马线、翻越护栏、在禁止行人通行的护栏开口

（机动车择机调头口等）横穿道路，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越线停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在

机动车择机调头口穿行，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不规范佩戴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劝导、制止。

同时，采取常态管理与专项整治相结合的方式，对“三小车辆”全面加大整治力度。

  1、主要道路：东溪路、西溪路、金河路、光明路、五道街、胜利街、东门街、利民街、西门

街（9个）。

  2、测评问题点位：郓州大道与东门街交叉路口、西门街与郓州大道交叉路口、崇文路与郓州

大道交叉路口、西门街与水浒路交叉路口、金河路（公明路到西门街）、龙翔-中央悦府、凤凰城

附近（7个）。

  （三）学校周边交通秩序管理

  在城区学校周边开展交通协助值勤活动，加强交通疏导，规范车辆停放，改善交通秩序环境。

各单位要按照前期固定“护学岗”工作要求，持续包保固定点位，定岗、定责、定位到人，形成

长效机制。

  责任单位：各科室、中队        责任人：单位负责人

  （四）交通设施管理

  督促、指导城区对交通信号灯、标志标线等交通管理设施设置规范，行人过街、机非分离、



人车分离等安全设施配置完整，维修及时、维护到位。

  责任单位：设施中队              责任人：卢凤义

  （五）开展违法行为抓拍、曝光活动

  利用交通路口电警系统，对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识别当事人身份信息，

通过媒体对当事人公开曝光，加大社会宣传面，增强震慑警示作用。同时，广泛宣传报道交警部

门开展整治行动工作动态，营造浓厚氛围，提高广大市民自觉遵法守法的自觉性。

  责任单位：指挥中心、宣传科   责任人：樊华、李秀春

  四、工作措施

  （一）强化道路巡查。各中队要全面落实网格化管理措施，加强路面巡逻管控力度，明确责

任区域，定人员、定路段、定责任，对发现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立即进行劝阻和查处，并发送工

作照到大队微信群。

  （二）开展集中统一行动。要常态化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城区中队固定每周二围绕金河路开

展集中行动，外围农村中队要每周至少组织 2次集中统一行动，加大执勤执法力度，增强治理工

作的针对性，提高打击精度、密度，保持严管严查的高压整治态势。

  （三）加大处罚力度。要坚持教育和处罚相结合，对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一律当场拦截查

处。对道路内机动车不按规定停放或占压人行道、盲道的依法处罚，并通知车主驶离；对影响道

路通行或处罚后拒不整改的，一律予以拖移。对路沿石以上及商户门前路不按规定停放的，一律

予以拖移，切实解决机动车乱停乱放问题。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县委、县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作为创

建活动的收官年，任务重、压力大。各单位要加强领导，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参加创建活动，统筹

抓好各项工作，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取得实效。

  （二）加强协作联动。向党委政府分管领导专题汇报，发放交通安全倡议书告知各单位、乡

镇街区，联合派出所、巡特警等力量，建立整治工作联动执法机制，及时通报集中整治行动进展

情况。同时，积极发动公益岗、文明交通志愿者等力量参与到集中整治中来，形成工作合力。

  （三）规范执勤执法。要依法管理、文明管理，讲究方式方法，灵活处置，防止矛盾激化。

要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将宣传教育贯穿于整个行动始终，落实到每一次执勤执法活动中。同

时，严格按照规定佩戴、使用执法记录仪固定证据，加强自身防护，防止意外伤害的发生。

  （四）严格考核奖惩。大队各单位要明确专人收集资料（图片、视频、数据、总结等），每



周五书面向创城办报告查处情况。大队将定期对创建工作进行调度，并从严进行考核，考核结果

与评先评优、绩效奖励等挂钩。对履责不到位、措施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一律追究纪律责任；

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附件：郓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创城方案

  

  郓城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3年 3月 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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